
附件1：  

杨凌示范区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财政补助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陕西省2016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申报指南》（陕财办农发〔2015〕38号），按照《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0号）和《关于调整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农办〔2015〕52号）要求,为更好地择优选项，鼓励示范区符合条件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申报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财政补助项目，现发布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竞争力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支持区域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为重点，大力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强化现代农业发展的产业支撑。通过推动产业化经营与土地治理两类项目有机结合，促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的配套衔接，有效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集中支持建设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市场竞争力强的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二、扶持对象

申报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财政补助项目的扶持对象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三、扶持范围和重点产业
申报项目应符合《陕西省农业综合开发扶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规划（2016－2018年）》要求，主要包括：经济林果、设施农业、畜禽水产等种植养殖基地项目；粮油、果蔬、畜禽等农产品加工项目；农产品储藏保鲜、产地批发市场等流通设施项目。为了集中投入，着力抓好我省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全省重点扶持苹果、生猪、奶畜、茶叶、红枣等五大产业的关键环节。各市应围绕全省工作重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选择不多于3个优势特色产业作为扶持的重点。杨凌示范区对设施蔬菜瓜果、种业及特色产业进行重点扶持。

四、主要政策
（一）一般龙头企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规模为110万元（含）至150万元（含），重点龙头企业项目为150万元至450万元（含）。原则上申报一般龙头企业项目的单位应为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含），重点产业化龙头企业项目的单位应为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含）。
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规模为60万元至100万元。农民入社成员在50户以上、运行正常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按财政投资60—70万元申报，此类项目不得低于申报项目总数的70%;农民入社成员在80户以上或近两年连续盈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按财政投资70—100万元申报，此类项目不得高于申报项目总数的20%;农民入社成员在100户以上（其中种养业合作社农民成员达到150户以上）或近三年连续盈利并被省级以上有关部门认定为百强合作社、示范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按财政投资100—150万元申报，此类项目不得高于申报项目总数的10%。

家庭农场项目财政资金不高于40万元，种养大户项目财政资金不高于30万元。

单个财政补助项目的财政资金申请额度不高于自筹资金额度。

  （二）鼓励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公司等到优势特色农产品产地投资建设原料基地和加工基地。对于在异地建设生产基地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在原注册地申报产业化经营项目；在项目所在地已注册独立法人的企业，一般应在项目所在地申报项目。

    五、项目申报要求
１.符合当地农业综合开发扶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规划。
２.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色明显。
３.市场潜力较大，辐射带动能力强，显著带动农民增收，预期效益好。
４.建设方案先进科学，产品技术和工艺路线合理。

５.项目建设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要求，有利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项目产生的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环保要求，获得相关环保部门的审核或批复；农业面源污染能得到有效治理；农业生产废弃物能得到有效利用；能够确保水资源安全和可持续利用。种养业生产过程减少农药、化肥、添加剂等投入品使用，符合相关农业生产规范要求；产品质量安全可靠，达到相关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
６.投资估算合理，自筹资金来源有保障，筹资方案可行。

７.土地流转用地或项目建设用地手续合法。

（一）项目单位条件

１.龙头企业。具有法人资格；​企业资产优良，持续经营一年以上，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有较强的自筹资金能力；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管理机制，财务管理规范，能保证项目按计划建成和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使用。

２.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具备相应的项目建设、经营管理和自筹资金能力；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关规定，产权明晰，章程规范，运行机制合理；持续经营一年以上，财务管理比较规范，示范带动作用强。

３.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有权部门认定或登记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

（二）不予受理的事项

１.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和淘汰的相关项目（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3年本〕》）。

２.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和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公约附录的动植物加工流通项目。

３.已申报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部门项目的项目申报单位。

４.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参股2014年上缴国有股权分红收益达不到财政参股资金总额1%的企业，使用有偿资金未偿还到期借款的企业，不得申报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

5.近两年审计、综合检查中存在违规违纪问题，媒体曝光经查实存在违规违纪问题及有不良诚信记录，或被列入监管黑名单的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不在申报范围。

6.截止到2015年底，同一项目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各个子公司、不同公司但同一法人代表）已获得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连续扶持（含贷款贴息和财政补助两类项目）满3年的，不在2016年申报范围。

7.越级申报、逾期申报、未按规定程序申报的项目申报单位。
六、需提供的相关材料
    龙头企业申报须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相关附件；农民专业合作社申报须提供项目申报书及相关附件。同时须提供电子文档（PDF格式）及附件资料的扫描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资料编制内容及相关附件要求参照国家农发办已印发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龙头企业可研报告及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申报书编制参考大纲。对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参考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申报书编制参考大纲。各项目申报单位必须按照规定的文本格式编制申报材料（可研及项目建议书格式在杨凌示范区财政局网站下载），上报可研报告的同时上报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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